附件6
编号：               

人才住房租赁申请表（个人版）

申 请 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制

注意事项

申请人填表前请认真阅读各项说明，并按说明要求填写。

申请表一律使用黑色钢笔或碳素笔等工整填写，铅笔填写无效。

三、申请人请按照有关规定，将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户口簿、身份证、婚姻状况，本人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英才卡”等各类人才资格认（核）定材料（如无相关资格认（核）定材料的，需提供经有关部门确认的学历（学位）证书或职称证书等）、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等材料复印件，连同本申请表一并提交申请受理单位核验信息。
承诺书

本人已知悉了解并承诺严格遵守《珠海市人才住房管理办法》的各项规定，本次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在《人才住房租赁申请表（个人版）》中填写的所有内容均属实，并同意人才住房管理部门调查核实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工作、人才资格、住房等情况。如有填写内容或提供材料不实的情况，10年以内不再申请人才住房，并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本人已充分了解本批次房源项目_______的位置、房型、交付标准等各项具体情况，对房屋条件无异议。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人才住房租赁申请表（个人版）》

	申请人
	
	身份证号
	

	最高学历
（学位）
	
	毕业院校
	

	户籍地址
	
	联系方式

	

	婚姻状况
	
	技术职称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人才类别
	□顶尖人才    □一类人才    □二类人才    □三类人才    □其他类人才
□珠海市产业青年优秀人才、珠海工匠（含特级、乡村工匠）、企业首席技师、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才、博士后、博士等   □特殊需要的急需紧缺人才   □各区认定的人才

	共同申请人信息

	与申请人关系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居住地址

	
	
	
	
	

	
	
	
	
	

	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承诺
	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有关情况作如下声明：

1、申请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任何形式不动产产权份额（包括但不限于住宅、商铺、写字楼、厂房等）；

2、近5年内在本市无不动产转移登记记录；

3、申请人与现工作单位签订有1年以上劳动合同；
4、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5年内均未因违反住房保障和人才政策相关规定而被行政处罚或纳入不良行为记录；
5、已享受共有产权住房、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其他政策性住房等，在签订配租合同前承诺完成退出手续。
以上（含表中所填内容）情况属实，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同意相关部门及单位核查本人及家庭成员的信息情况。如有不实，本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人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名（公章）：           

年    月    日   




